
消費爭議處理流程

客戶提出申訴、
提供必要資料

客戶親臨、EMAIL、
APP、官網
主管機關來函
其他

不受理

受理

受理單位主管
決定是否受理

向客戶通知：

受理理由
客戶案件編號
預計處理時程
查詢案件處理進度之方式

消費爭議案件
登記立案

向客戶通知
不受理之理由

消費爭議處理結束

轉交至權責單位處理，由權責單
位指派處理人員，受理單位應追

蹤處理進度

將調查結果及擬定處理方案向權
責單位主管回報

權責單位主管核准後，由受理單
位向申訴人說明處理方案

未於15個工作日完成 通知申訴人理由後
延長至三十個工作日

回覆客戶或來函機關 消費爭議處理結束


